
 

第十九屆會議(1983年) 

第11號一般性意見：第二十條 

 
 1.  並非所有締約國提出的報告都提供了關於《公約》第二十條執行情況的充分資料。鑒於

第二十條的性質，締約國必須採取必要立法措施，禁止第二十條所涉行動。但報告反映，一些國

家既無立法禁止此類行動，也沒有作出適當努力或不打算作出適當努力來禁止此類行動。此外，

許多報告沒有充分提供有關的國家立法和實施情況的資料。  

 
 2.  《公約》第二十條闡明，任何鼓吹戰爭的宣傳，鼓吹民族、種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張，構

成煽動歧視、敵視或強暴者，應以法律加以禁止。委員會認為，這些需要禁止的行為和第十九條

所載發表自由這種權利的情況一樣，行使後者時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。第1款禁止可能導致或

實際導致侵略行動、破壞《聯合國憲章》所主張的和平的一切形式的宣傳，第2款則直接反對任

何鼓吹民族、種族或宗教仇恨，構成煽動歧視、敵視或強暴行動的主張，不問此類宣傳或主張的

目的是針對有關國家內部還是外部。第二十條第1款的規定並不禁止關於自衛的主權或符合《憲

章》的人民自決和獨立權利的主張。第二十條要充分有效，就必須有一條法律明確規定第二十條

所指宣傳和主張均違反公共政策，並規定在出現違反情況時適當的制裁措施。因此，委員會認為，

尚未這麼做的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，履行第二十條所載義務，並且本身應不進行此類宣傳或鼓

吹此類主張。  

  


